
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综合业务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中办发〔2002〕17号），以增强执政为民实效为基本目标，以提高政务效率、创新工作模式为重点，在已经建成的政务网络上推进以电子政务基础应用为环境的各类政务应用系统。根据《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全面网络化、高度智能化、服务一体化的现代政府治理能力。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推动我市数字澄江项目建设、培训、专项规划编制、平台搭建等，我局将严格遵守预算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人的监督检查。保障澄江市网上政务、智慧政务的安全、高效、可靠运转，切实服务好全市党政机关的智慧政务应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统筹开展网上政务与协同办公系统项目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动态运行维护，解决各镇（街道）、各部门使用的设备故障问题，根据维修、更换实时支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数字澄江”专项规划编制费用及澄江市网上政务、协同办公系统运行维护经费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推动我市数字澄江项目建设、培训、专项规划编制、平台搭建等，我局将严格遵守预算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切实加强预算资金的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人的监督检查。保障澄江市网上政务、智慧政务的安全、高效、可靠运转，切实服务好全市党政机关的智慧政务应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数字经济建设能让澄江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增长，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数字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确保智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OA）、澄江市人民政府网站群、电子政务视频会议系统等智慧政务系统的稳定运行。保障全市智慧政务的安全、高效、可靠运转，切实服务好全市党政机关的智慧政务应用，全面实现基础网络的高速、稳定运行，持续满足各级党政机关业务信息化需求，大力提升全市网络安全服务能力，充分释放大数据共享开放潜力。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粮食流通及救灾物资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云南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云南省粮食局关于做好2007年度社会粮食供需平衡调查的通知》（云粮调控发〔2007〕28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粮食质量安全监测和品质测报系列项目财政预算资金标准》（云财评审〔2013〕61号）、《玉溪市县级粮食质量网点建设实施方案》、《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建设方案的通知》、《玉溪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玉溪市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建设的通知》（玉粮〔2020〕14号）、《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粮食应急预案》（澄政办发〔2007〕157号）、《澄江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以及《玉溪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玉溪市应急管理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救灾物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玉粮〔2020〕6号）等文件精神设立此项目。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政府提供粮食宏观调控数据依据，维护全市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完成部门随机抽查事项及市级储备粮的安全储藏、库存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工作，健全完善澄江市市级粮食质量监测网点体系建设，完善全市粮食质量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健全澄江市粮食应急体系，优化粮食应急功能，进一步提高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应急救援物储备仓库内部储备管理功能，完成市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日常管理及运送发放工作，保障全市受灾地区、受灾群众按时按量领取救灾物资。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完成年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全市粮食流通领域质量监测预警，确保全市用粮安全。2.完成年度市级储备粮的轮换、管理及质量监测及费用拨补工作。3.完成年度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管理和发放工作，按比例抽取城镇居民固定调查户粮油收、支、存情况调查，按比例抽取个体粮油经营户粮油收、支、存情况调查，按去年经营户进行测算，发放粮油经营台账，收集上报调查数据，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4.完成年度粮食应急供应任务，配备应急供应设备设施，实现保供稳价，做好应急供应准备，完成成品大米仓库智能化改造任务。

六、资金安排情况
1.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经费0.35万元。2.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经费1.00万元。3.清仓查库工作经费2.00万元。4.粮食质量网点建设经费12.50万元。5.粮食应急体系建设经费0.50万元。6.救灾物资管理经费10.00万元。7.新增市级储备粮费用补贴61.90万元。8.粮食价格监测预警体系建设1.8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完成年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全市粮食流通领域质量监测预警，确保全市用粮安全。2.完成年度市级储备粮的轮换、管理及质量监测及费用拨补工作。3.完成年度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管理和发放工作，收集上报调查数据，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4.完成年度粮食应急供应任务，配备应急供应设备设施，实现保供稳价，做好应急供应准备，完成成品大米仓库智能化改造任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年度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全市粮食流通领域质量监测预警，确保全市粮食安全；完成年度市级储备粮的轮换、管理及质量监测工作；完成年度粮食应急供应任务，实现保供稳价稳市目标任务；完成年度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管理和发放工作。
项目3.

一、项目名称

澄江市预算内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重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暂行）》（玉政办发〔2012〕148号）等五个项目前期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澄江县人民政府为公室关于印发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澄政办发〔2017〕171号）。

三、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中央、省、市各级重大项目管理工作，完成年度固定资产投资任务，完成项目谋划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完成全市2026年人代会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完成中央、省、市、县级重大建设项目管理推进工作，进一步落实省、玉溪市、澄江市确定的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重大民生、重大规划、课题研究、重大项目储备及其他重点项目前期工作；按照资金申报手册要求，谋划重大项目向上争取中央、省、市预算内投资支持，充分发挥预算内资金杠杆作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1.项目前期工作经费240.00万元。2.项目谋划费100.00万元。3.项目管理费16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全市2026年人代会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完成中央、省、市、县级重大建设项目管理推进工作，进一步落实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重大民生、重大规划、课题研究、重大项目储备及其他重点项目前期工作；按照资金申报手册要求，谋划重大项目向上争取中央、省、市预算内投资支持，充分发挥预算内资金杠杆作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完成中央、省、玉溪市、澄江市级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工作，完成全市2026年人代会确定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完成我市各单位投资项目前期费的管理工作。



